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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由丁朋编著的《送法下乡之农村医疗卫生》作为“送法下乡”系列丛书之一，详细地分析介绍了与广
大农民息息相关的48个典型的农村医疗卫生案例，通过对相关案例的法律分析，向农民朋友宣传了相
关的医疗卫生政策，对于农民朋友通过法律积极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极具价值。

《送法下乡之农村医疗卫生》在编排上极具特色：首先将每个案例用简单的问句进行精炼概括，作为
索引。
而在每个案例的介绍分析中，每一篇又分为三个部分：一是案例回放，通过案情的介绍，使读者对相
关的案情背景有所了解，进而带着疑问展开下文的阅读；二是法律分析，此部分是每篇的重点所在，
通过结合现有法律政策，笔者对每个案例进行了详略得当、通俗易懂的分析，并且在最后都提出对开
篇案例的解决之策；三是法律链接，作者根据前述分析阐述，列出与其相关的法条，以方便读者检索
。
这种体例安排方式，不仅符合阅读的思维方式，而且也有利于理解记忆。

可以说，本文的案例非常典型，介绍详略得当，语言方面通俗易懂，所引用的法律均是现行有效的法
律，与其送法下乡的目的极其契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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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1.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农民是否必须要参加？

2.已被吊销执业证书的医务人员可以回到家乡开村卫生所吗？

3.未取得执业医师资格的人可以作为乡村医生执业吗？

4.17周岁有自己劳动收入作为主要生活来源的于某申请乡村医生执业注册，相关部门应当予以注册吗
？

5.被判处有期徒刑刑满释放的人员可以立即直接申请乡村医生执业注册吗？

6.李某“失踪”后，原注册的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可以注销其执业注册并收回其乡村医生执业证书吗？

7.乡村医生超出自己的执业范围私自买卖药品营利，可以吗？

8.村民就医回家疗养后又意外发生损伤导致残疾属于医疗事故吗？

9.经鉴定，如果不属于医疗事故，医院是否就不承担责任？

10.医院可以通过一定的“公关工作”干预医疗事故等级的鉴定工作吗？

11.患者可以复印或复制病历、化验单等记录和其他病历资料吗？

12.发生医疗事故后，医疗机构内部可以自行处理而不必向卫生行政部门报告吗？

13.发生医疗事故争议时，死亡病历讨论记录等资料可以由医院自己单独封存和启封吗？

14.患者看病后死亡，家属对死亡原因有异议时，如何处理？

15.负责组织首次和再次医疗事故鉴定工作的主体分别是谁？

16.负责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工作的医学会组织的专家组人数可以是偶数吗？

17.患者隐瞒、否认自己的病因、病情导致不良后果的是否属于医疗事故？

18.医疗事故的鉴定需要收取鉴定费用吗？
谁来支付鉴定费用？

19.医疗事故争议当事人已经向卫生行政部门提出医疗事故争议处理申请，在卫生行政部门处理期间，
能否提起诉讼？

20.发生医疗事故的赔偿等民事责任争议，可以协商解决吗？
还是必须要由卫生行政部门介入进行调解？

21.发生医疗纠纷，是否必需有医疗事故鉴定结论才能提起民事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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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医疗事故赔偿应当考虑的因素是什么？
医疗事故的赔偿项目和标准又是什么？

23.卫生行政部门接到医疗事故争议处理申请后，未在规定时间内审查，如何处理？

24.发生医疗事故后，如何对医疗机构和负有责任的医务人员进行处罚？

25.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可以以医院内部管理的名义隐匿、销毁病历资料吗？

26.参加医疗事故鉴定的工作人员可以接受医疗机构的赠送吗？

27.发生医疗事故争议后，患者纠集亲属数人围集医院扰乱医院医疗秩序的行为构成犯罪吗？

28.医院可以构成医疗事故罪吗？

29.什么是非法行医罪？

30.什么是非法进行节育手术罪？

31.患者对首次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结论不服的可以提起再次鉴定的申请吗？

32.医疗事故中，如何认识医疗过失行为的责任程度？

33.未经医师亲自诊断，医疗机构可以出具疾病诊断书、健康证明书或者死亡证明书等证明文件吗？

34。
医疗机构施行手术前，患者昏迷又无法联系到其亲属时，需要等待其家属到场同意后才能进行手术吗
？

35.在我国，对患者实行安乐死合法吗？
如果不合法，会构成犯罪吗？

36.什么是患者的健康权和身体权？
健康权和身体权有何区别？

37.作为实习医生，可以旁观妇女人工流产手术前的检查吗？

38.在医疗结束后，医院利用患者病愈前后的照片做广告的行为侵犯了患者的肖像权吗？

39.医务人员在诊疗活动中，未详细告知所采取的医疗措施而造成患者损害的，医疗机构需要承担责任
吗？

40.医务人员未尽到相应的基本的诊疗义务，造成患者损害的，医疗机构应当承担责任吗？

41.患者在医疗机构输血时，因血液提供机构提供的血液造成损害的，患者应当向血液提供机构还是医
疗机构请求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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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给患者造成损害后，医疗机构又伪造、篡改病历资料，可以推定医疗机构有过错吗？

43.因患者不配合医疗机构进行诊疗，医疗机构就一定不承担赔偿责任吗？

44.医疗机构未经患者同意公布其病历资料造成患者损害的，应当承侵权责任吗？

45.医疗机构违反诊疗规范对患者实施了完全不必要的检查，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吗？

46.患者被送到医院进行诊疗时发生漏诊，医院是否应承担民事责任？

47.在医疗侵权纠纷诉讼中，患者是否不承担举证责任，完全由医院承担举证责任？

48.雇佣农民工为职工的用人单位需要为农民工缴纳工伤保险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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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首先，任何一项国家政策都是在广泛调研的基础上作出的科学的决定。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坚持农民自愿参加的原则，绝对不允许强迫农民参加。
这是国家在开展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工作中坚持的原则，既然是原则就该贯彻于该项工作的始终。
所以，坚持农民自愿参加是国家开展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必须坚持的基本原则，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违
反。
其次，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政策的出发点或者说主要的一个目的就是为了解决农民因看大病支付不起费
用而造成的因病致贫、因病返贫问题。
也就是说，对于生了大病无法靠自己经济实力解决的农民，国家鼓励其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以避
免此类农民因生大病而致贫或再次返贫。
最后，国家的该项政策不是“一刀切”，而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作出了农民自愿参加的规定，并且强
调，严禁硬性规定农民参加合作医疗的指标、向乡村干部搞任务包干摊派、强迫乡（镇）卫生院和乡
村医生代缴以及强迫农民贷款缴纳经费等简单粗暴、强迫命令的错误做法。
具体到本案中，该县政府硬性规定县下所有乡村的村民必须全部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做法是错误
的，也是违反国家政策的。
国家政策严格指明不得硬性规定农民参加合作医疗的指标，而该县竟然规定所有的农民都要参加，完
全不顾具体的情况，属于盲目领会国家政策精神的做法。
另外，有的村子中村民委员会的一些做法也是错误的。
《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2条规定：“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
性自治组织，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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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送法下乡之农村医疗卫生》是新世纪农村普法读本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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